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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4）第 010993号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源电力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减值测试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长源电力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减值补偿协议》的相关要求，编制注入标的资

产减值测试报告，并确保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长源电力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国家

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发表

审核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

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减值测试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长源电力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减值测试报告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的反映了重大资产重组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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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家能源集团长

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减值补偿协议》的相关要求，本公司编制了《重大资

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一、重大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概述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年 12月

24 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如下：根据本公司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通过向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1552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值以市场法的评估价值为

612,161.04万元。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

商，国电湖北电力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612,161.04万元。本公司以 3.61元/股的

价格向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441,376,398 股股份以及支付现金

91,824.16万元，用于购买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二）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21年 1 月 8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国电长源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1〕8 号），

同意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2021 年 3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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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868 号），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2021 年 4 月 2 日，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名下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国电湖北电力

股东变更等事宜并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作为本次出资的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股权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 4 月 7日出具了众环验字〔2021〕0200011号《验资报告》。

2021 年 4 月 19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已受理本公司向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非公开发行 1,441,376,398股股票的登记申请材料，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的总股

本变更为 2,549,660,478股，该次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21 年 4月 28日。

二、资产减值补偿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减值补偿协议》，此次交易中的标的资产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在减值承诺期内（2021 年至 2023年）若发生减值应按照减值补偿协议的约定对

本公司进行补偿。

减值承诺期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4个月内，由本公司聘请评估机构或估值

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或估值，并出具专项评估报告或估值报告。根据评估结

果或估值结果，由本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价值较此次交易

价格出现减值，则国家能源集团按照如下约定向本公司就减值部分计算应补偿金

额并进行逐年补偿：

当年应补偿金额=当年标的资产减值额-减值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金额

上述当年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减去当年末标的资产的评

估值或估值，并应扣除减值承诺期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

润分配的影响

补偿义务主体应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时，

再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总金额应不超过本公司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向国家能源集团支付的交易对价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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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年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年补偿金额÷本次交易发行价格；

若在补偿期内，本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当年减值测

试资产的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为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1+

转增或分配股票股利比例）。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按 0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当年应补偿金额－（当年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每股发行价格）。

三、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发生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事

项

2023 年度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向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分

配现金股利 112,885,090.36元，除此外未发生股东增资、减资及接受赠与的情况。

四、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及过程

（一）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中企华评估）对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估值，并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项目所涉及

的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4)

第 1250号），依据该评估报告所载评估基准日 2023年 12 月 31日国电湖北电力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714,774.09万元。

（二）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所履行的工作

（1）己充分告知中企华评估公司本次估值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中企华评估公司，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

本次估值结果和重组基准日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估值假设、估值参数、

估值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及时告知并在其《评

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4）对比两次报告中的估值假设、估值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五、标的资产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测试，我们认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估值扣除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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